
母公司与子公司、总公司与分公司投标法律地位解析
下面把母公司、子公司、分公司在投标中的法律地位、能否投标、能否同时投、能否互用资质，一次性讲清楚，全部有法条支撑，直接可用于实操与答疑。
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先把法律身份讲透（一句话区分）
· 母公司 ↔ 子公司：两个独立法人，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；母公司控股（≥50% 或实际控制）子公司。
· 总公司 ↔ 分公司：同一个法人；分公司不独立，无独立法人资格，民事责任全由总公司承担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核心法条
· 《公司法》第十四条：
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，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。
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，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

[bookmark: heading_2]二、母子公司投标（独立法人）
[bookmark: heading_3]1. 子公司能否投母公司的标？（重点）
可以，但有条件：程序必须规范、无串通、不影响公正性。
· 法律：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
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的，不得投标；不是一概禁止。
· 官方口径（发改委）：
母子公司属于 “利害关系”，但只要程序公开透明、无内定、无串通、评委独立评审，不影响公正性，可以参与并中标。
· 实操红线：
· ❌ 不能内定、串标、围标；
· ❌ 评委不能有母公司 / 子公司关联人员（必须回避）；
· ✅ 子公司必须用自己的资质、自己的业绩、自己名义投标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2. 母公司能否投子公司的标？
同上：可以，条件完全一致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3. 母子公司能否同时投同一个项目？
绝对不行！同一项目 / 同一标段，只能一家投。
· 法条：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 2 款
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或未划分标段的同一项目投标。
· 后果：两家投标均无效；即便一家中途放弃，另一家仍无效。
· 例外：分标段且不同标段，母子公司可各投不同标段（不能同段）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4. 母子公司能否互用资质 / 业绩？
绝对不行！资质、业绩、人员必须归属于投标人自身。
· 理由：母子公司是独立法人，资质是行政许可，不得出借、挂靠。
· 后果：废标 + 可能按串通投标处罚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5. 母子公司能否组成联合体投标？
可以（政府采购 + 招投标项目均允许）。
· 要求：联合体各方均需具备对应资格；不能再单独投标。

[bookmark: heading_8]三、总分公司投标（同一法人）
[bookmark: heading_9]1. 分公司能否投标？
· 一般项目（无强制法人资格）：
✅ 可以，但必须以总公司名义 + 总公司授权；投标主体是总公司，分公司仅为授权代表。
· 政府采购 / 工程施工（要求独立法人）：
❌ 分公司不能以自己名义投标（不满足 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”）。
· 特殊行业（银行、保险、电力、电信等）：
✅ 行业允许，可凭总公司授权以分公司名义投标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2. 总公司能否投分公司的标？
· 本质：自己投自己，无独立竞争主体，无效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3. 总分公司能否同时投同一项目？
· 本质：同一法人重复投标，无效；只能一家参与。
[bookmark: heading_12]4. 分公司能否用总公司资质？
· ✅ 以总公司名义投标：合法，资质属于总公司。
· ❌ 以分公司自己名义投标：违法，属于资质挂靠。

[bookmark: heading_13]四、兄弟公司（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）
· 能否同时投标同一项目？
✅ 可以，前提：法定代表人不同、无相互控股 / 管理关系。
· 能否互相借用资质？ ❌ 同母子公司规则。

[bookmark: heading_14]五、一张表总结（直接对照）
	关系
	法律主体
	能否互投（A 招 B 投）
	能否同投同一项目
	能否互用资质

	母公司→子公司
	独立法人
	✅ 可（程序合规）
	❌ 不可（控股关系）
	❌ 不可

	子公司→母公司
	独立法人
	✅ 可（程序合规）
	❌ 不可（控股关系）
	❌ 不可

	总公司→分公司
	同一法人
	❌ 自己投自己
	❌ 不可
	✅ 总公司名义可用

	分公司→总公司
	同一法人
	✅ 可（总公司授权）
	❌ 不可
	✅ 总公司名义可用

	兄弟子公司
	独立法人
	✅ 可
	✅ 可（法人不同）
	❌ 不可



[bookmark: heading_15]六、关键法条原文（备查）
1. 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：
	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个人，不得参加投标。
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。
违反前两款规定的，相关投标均无效。


2. 《公司法》第十四条：
	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。设立分公司，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，领取营业执照。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，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。
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，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，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



结论：母子公司可互投（程序合规），但不能同投；总分公司是一家，只能总公司名义投；资质永远不能互借。

